
臺大中文系 

112學年度學士班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

【筆試時間地點公告】（含應試須知） 

 
 

筆試時間：5月 1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

項  目 時   間 

預備時間 

（考生入坐，不可翻閱試卷） 
０８：４５－８：５０ 

「寫作」筆試 ８：５０－１０：３０ 

預備時間 

（考生入坐，不可翻閱試卷） 
１０：４５－１０：５０ 

「語文測驗」筆試 １０：５０－１２：３０ 

筆試地點：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校總區新生教學館 405

教室 

一、試場座位依「臺大報考編號」安排。 

二、大樓位置請參考本校地圖網頁： 

https://map.ntu.edu.tw/index.htm?scale=18&cx=13529410.1

49418&cy=2877940.4527905 

 

應試須知： 

一、考生應攜帶「考生通行證」、「身分證件正本」（限國民身分證、

有照片的健保卡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、居留證、護照、汽機

車駕照）及口罩應試。 

二、依本校簡章規定，考生於進入校園後，請務必全程配戴口罩。本

校各考區大樓不開放陪考人員進入，陪考人員請至大樓外之通風

區域等候。 

三、「預備時間」鈴響考生即可入場就坐，但不得翻閱試卷。考試開

始鈴響才可開卷作答。 

https://map.ntu.edu.tw/index.htm?scale=18&cx=13529410.149418&cy=2877940.4527905
https://map.ntu.edu.tw/index.htm?scale=18&cx=13529410.149418&cy=2877940.4527905


四、本校規定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（包含不可喝水），敬請留意。 

※手機（須關機）、水、包包等非考試用具，皆不可帶入座位。 

※包包等個人物品應置於教室前後之臨時置物區。 

五、其餘規定依本校「112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須知」及其第 41-43

頁附錄七「國立臺灣大學入學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理辦法」處

理。（考前請務必詳閱！） 

https://exam.aca.ntu.edu.tw/AppSecond/112%E7%94%B3%E8%

AB%8B%E5%85%A5%E5%AD%B8%E6%8B%9B%E7%94%9F%E9%A0%88%E7%

9F%A5.pdf 

 

六、確診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」而無法應考者，務必

依本校規定上網填寫申請。若未依規定辦理影響考試權益，責任

自負。https://exam.aca.ntu.edu.tw/AppSecond/app_main.asp 

 

七、「考生通行證」請至本校報名作業系統列印。 

 

以下重要連結，再次提醒考生請務必詳閱！ 

https://exam.aca.ntu.edu.tw/AppSecond/app_main.asp 

●本校「112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須知」及其第 41-43頁附錄七「國

立臺灣大學入學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理辦法」 

●本校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」應變措施」 

https://exam.aca.ntu.edu.tw/AppSecond/112%E7%94%B3%E8%AB%8B%E5%85%A5%E5%AD%B8%E6%8B%9B%E7%94%9F%E9%A0%88%E7%9F%A5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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